
 

臺灣美容皮膚科醫學會第三屆第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
 

一、時間：中華民國108年1月10日10時00分～中午12時00分 

二、地點：彰化基督教醫院兒童醫院B1皮膚科醫研室 

三、出席人員：(請列姓名) 

理事：陳建宏、曾彥碩、林軼群、許修誠、陳怡如、黃勇學等6人 

監事：李永在、楊國材等2人 

四、缺席人員：理事：蔡高頌、蘇承偉 

              監事：廖錫勳 

五、列席人員：無 

六、主    席：邱軍棠        紀錄：吳思瑾 

七、主席致詞：很榮幸當選本屆理事長。 

八、來賓致詞：無 

九、報告事項：變更本會會址處所案。 

十、討論提案： 

案由一：變更會址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提案者：第三屆第 1次理監事會 

說明：本會會址自 108年變更至台北市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經在場人員 2/3以上同意，本案決議通過，變更之地址為「台北巿中山區樂群二路 103號

1樓」。 

十一、臨時動議：無 

十二、選舉事項： 

選務人員：監票：楊國材、發票：曾彥碩、唱票：林軼群、記票：陳怡如 

選舉結果：  

1.常務理事當選人：邱軍棠、陳建宏、曾彥碩。(其中1人含理事長) 

2.理事長：理事長當選人：邱軍棠。 

3.選舉常務監事：由監事互選，由李永在當選為常務監事。 

十三、散會。 

 

★提醒協會，有關常務理事、常務監事及理事長當選名單： 
(1)只要寫當選人姓名即可；(2)常務理事當選員額數，應依章程規定辦理，如章程第 17條規定常

務理事「3人」，請寫 3位當選人姓名即可；(3)請以「選舉票」辦理，不可寫推舉、推選、舉手、

鼓掌、表決等文字；(4)理事長產生，是全體出席理事，從常務理事中以「選舉票」；(5)理事與監

事出席，應按職別分開計算，不可合併計算出席人數。 



 

 


